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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法務部新聞稿    
發稿日期：99 年 5 月 7 日 

發稿單位：法務部檢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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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有關有關有關桃園袁女士自殺案件桃園袁女士自殺案件桃園袁女士自殺案件桃園袁女士自殺案件，，，，法務部深表遺憾法務部深表遺憾法務部深表遺憾法務部深表遺憾，，，，並並並並將深刻瞭將深刻瞭將深刻瞭將深刻瞭

解解解解與檢討與檢討與檢討與檢討    

有關桃園袁女士認為其女遭他人性侵，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

署提出告訴，嗣袁女士認為檢察官未能迅速辦理案件，因而自殺一

事，法務部深表遺憾，並對死者家屬表示最誠摯之哀悼。就此案件，

法務部將立刻深刻檢討，並已請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人員主動關懷家

屬，及提供法律救濟協助，解決家屬所面臨之困難。 

袁女士所提出告訴之案件，係袁女士之女於網路結識男性網友後

之疑似性侵害案件，本件經袁女士及其女提出告訴，並由臺灣桃園地

方法院檢察署於 98 年 9月 24 日分案後，即由承辦檢察官依程序分別

傳訊告訴人、被害人及被告，依法調查相關證據，並綜合調查所得之

證據，認為被告犯罪嫌疑尚有不足，而於 99 年 4月 30 日，依刑事訴

訟法第 252 條第 10 款之規定為不起訴處分，惟在該不起訴處分尚未

送達告訴人前，即發生此不幸事件。 

依法務部所定之「檢察機關辦案期限及防止稽延實施要點」之規

定，一般偵查案件之辦案期限為 8 個月，袁女士及其女所提告訴案

件，自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檢察署 98 年 9 月 24 日分案日起，至 99 年

4 月 30 日結案日止，並未逾 8 個月之辦案期限，且期間曾傳訊告訴

人、被害人及被告，調查辯護人所提出之相關事證，並調閱網路聯繫

資料，故承辦檢察官應無故意拖延不結之情形。 

至於袁女士及其女提出告訴之案件偵查結果雖為不起訴處分，且

袁女士亦不幸往生，然袁女士之女仍得依刑事訴訟法第 256 條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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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於收受不起訴處分書後 7日內，向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聲請再

議，故該案目前尚未確定，法務部在此呼籲案件當事人理性面對訴訟

案件，並將深刻檢討相關程序有無應行改進之處。 


